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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本港

法團委員：授權票影響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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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宏福苑受大火波及的7座大廈居民昨（20 日）
起獲安排分批返回單位執拾物品。身兼「緊急支援及
募捐工作組」組長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昨聯同多名
官員到場視察，交代首日有77戶共264人上樓，已動
員逾千名人員協助居民，總結上樓秩序良好，運作大
致暢順。首批上樓的宏新閣居民，大多稱讚政府安排
妥善，形容工作人員好熱心、好幫手，非常滿意；又
認為3小時上樓時間足夠，感激現場警察、關愛隊等
協助搬運，讓一家在傷痛中感受到溫暖與尊重。

宏新閣住戶鍾先生昨一早攜同妻兒和友人，備妥剪刀和紅白
藍膠袋等工具到場，他上樓後表示3小時的時限足夠，約7

至10分鐘走完樓梯，再花約兩小時完成執拾，預計無需再上樓
多一次。搬運期間有工作人員和義工協助，亦有警察幫手搬運物
品，「如果唔係幾個屋企人都搬唔晒」，他讚揚工作人員好熱
心、好幫手，單位沒發現財物失竊，順利取回電腦、結婚證書等
重要物品，當中電腦內存有兒子小時候的大批珍貴照片。

另一居民梁先生昨一家四口帶備物資上樓，他認同分批安排
居民上樓做法妥當，可減少擠迫及遇上昔日街坊觸景傷情，而警
察駐守各樓層隨時幫忙，亦令居民更放心。亦有女居民指政府安
排過程流暢，例如提早通知接駁巴士地點，並有社工陪伴。她指
已知道3樓的住所在大火中嚴重焚毀，「連窗框都無了」，感嘆
「其實都無東西（可以）攞，只是想跟間屋講句道別」。

11宗求警協助 僅餘3宗需跟進

卓永興昨分別於上午及晚上兩度在宏福苑見記者交代最新情
況，他指登記昨日上樓戶數達78戶共267人，實際現身戶數有
77戶及264人；進出大廈平均逗留時間為1小時44分鐘，最短
為14分鐘，最長為3小時25分鐘，只有14戶共27人需在時限
內多於一次上落，最多上落4次。

此外，昨共收到11宗居民求警協助，另有一名市民身體不
適求助。卓永興指涉事為逾70歲長者，下樓時覺喘氣不適，現
已出院。大埔警區指揮官江永祥指，11宗求警協助均報稱疑有
財物遺失，其中4宗警方跟進後成功協助尋回失物，4宗因單位
損毀嚴重，經調查居民相信財物或已燒毀。餘下3宗因住戶未必
記得財物擺放位置，警方會繼續積極跟進，將向住戶索取進一步
資料。

英基幼稚園賄案 前主任囚25個月
廉政公署早前落案起訴15人，涉於

2019年至2022年3個學年藉貪污安排多
名學童獲優先插隊入讀英基國際幼稚園
（烏溪沙）的幼兒班。該校時任行政主任早
前承認向部分學生家長共收賄64萬元，
昨在區域法院被判囚25個月。涉案13名
家長及1名中間人早前已因行賄罪成，上
月分別被判囚8至14個月。廉署發言人表
示，已為幼稚園的收生程序提供適切防貪
建議，並定期舉辦專門防貪講座，進一步
提升業界的防貪能力。

女被告林珍妮（56歲）是英基國際幼
稚園（烏溪沙）時任行政主任，早前承認4
項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及5項串謀使代理
人接受利益罪名，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第九（1）（a）條及《刑事罪行條例》第一五
九A條。

官斥違反誠信 破壞學校聲譽

暫委法官陳慧敏判刑時斥責被告是案
中主腦，罪責最重。她利用家長渴求子女
獲優質教育的心態而有預謀地持續犯案，
不但違反誠信，更破壞學校聲譽及校園的
公平環境，侵害社會廉潔基石，法庭須判
處具阻嚇性刑罰；被告總刑期為入獄50
個月，考慮認罪並協助控方出庭指證其他
被告，獲扣減一半刑期，最終判囚25個
月。另頒令被告須於3年內，向時任僱主
英基教育服務有限公司歸還涉案賄款64
萬元。

■江祥發（左）出席聽證會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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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穿上藍色雨衣，由工作人員陪同上樓。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昨日舉行
第三輪首場聽證會。傳召去年11月26日
大火發生期間的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委員會
委員江祥發作供。他透露在表決委任宏業
為工程承建商的業主大會上，親身出席的
街坊僅約200人，最後發現總票數竟多達
500多張，形容「每次投票最後都會有一
揸（一堆）票放入票箱，影響選舉結果」，
批評授權票存在很大問題。

江祥發又表示，曾向宏業提出不應採
用發泡膠封窗，但對方表示已購入一批發
泡膠，要待再購買時方可轉換，並引述對
方曾稱「發泡膠僅屬臨時設置」、「業界
一般都是使用發泡膠」。

圖說服承建商改用防燃物料

被問及法團一方面希望說服居民接受
使用發泡膠的安排，另一方面又測試燃燒
發泡膠板，並發現其燃燒速度很快，兩種
行為互相矛盾。江祥發解釋是希望「畀個
警示宏業及鴻毅，發泡膠真係會着火」，
從而說服承建商改用合適防燃物料。

有關工人吸煙的問題，江祥發指法團
曾多次在工程會議要求正視及跟進相關問
題，並曾建議實施「層遞式」罰款，即初
犯1,000元，再犯2,000元，如此類推。
法團也曾要求懲罰承建商，但宏業要求給
予時間培訓，實際上整體吸煙問題始終無

明顯好轉。
委員會資深大律師杜淦堃另關注消防

水缸維修工程，指根據協議原本的方案應
由宏業提供一個臨時食水缸，而非維修消
防水缸作為臨時食水缸。江祥發指宏業有
解釋，如要在天台加裝一個容量相若的水
缸，不知能否負荷。他又說，知道在消防
水缸工程時會停用消防系統，但不知停用
消防栓及喉轆。

聽證會今日將會繼續，杜淦堃指將傳
召勞工處代表出庭，又預告之後會有消防
處其他的證人作供。他指由於過去兩周陸
續收到新的證人供詞，部分原先安排出席
聽證會的證人，需延遲到下月初作供。




